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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未经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许可擅自从事粮

食收购活动的处罚流程图

重大处
罚报上
级备案

送达执行

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
当事人的事实、理由或证据成
立，行政机关改变原拟作出的行
政处罚决定

重大处罚依据当事人申请召开听证
会

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

处罚告知
依法制作并送达行
政处罚告知书

撤销立案
1．情节轻微且已改
正；2.违法事实不能
成立的

移送处理
1．违法案件不属于
本机关处罚事项的；
2.涉嫌犯罪的

立 案
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，并按程序报批

拟定处罚意见
机构负责人决定拟处罚意见，由集体讨论决定

审 批
调查终结后，拟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并按程序审批

调查取证
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检查，出示执法证件，依法收
集整理证据材料

备案归档

当场送达
依法执行

填写预定格式的行政
处罚决定书

告知拟处罚的事实、
理由、依据和陈述申
辩的权利

执法人员
出示执法证件

案件来源

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

结案

归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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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粮食收购
资格许可的处罚流程图

重大处
罚报上
级备案

送达执行

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
当事人的事实、理由或证据成
立，行政机关改变原拟作出的行
政处罚决定

重大处罚依据当事人申请召开听证
会

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

处罚告知
依法制作并送达行
政处罚告知书

撤销立案
1．情节轻微且已改
正；2.违法事实不能
成立的

移送处理
1．违法案件不属于
本机关处罚事项的；
2.涉嫌犯罪的

立 案
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，并按程序报批

拟定处罚意见
机构负责人决定拟处罚意见，由集体讨论决定

审 批
调查终结后，拟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并按程序审批

调查取证
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检查，出示执法证件，依法收
集整理证据材料

备案归档

当场送达
依法执行

填写预定格式的行政
处罚决定书

告知拟处罚的事实、
理由、依据和陈述申
辩的权利

执法人员
出示执法证件

案件来源

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

结案

归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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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粮食经营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、被
售粮者举报未及时支付售粮款、违反本条例
规定代扣、代缴税、费和其他款项、未建立
粮食经营台账、未按照规定报送粮食基本数
据和有关情况、从事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

未执行国家有关政策的处罚流程图

重大处
罚报上
级备案

送达执行

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
当事人的事实、理由或证据成
立，行政机关改变原拟作出的行
政处罚决定

重大处罚依据当事人申请召开听证
会

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

处罚告知
依法制作并送达行
政处罚告知书

撤销立案
1．情节轻微且已改
正；2.违法事实不能
成立的

移送处理
1．违法案件不属于
本机关处罚事项的；
2.涉嫌犯罪的

立 案
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，并按程序报批

拟定处罚意见
机构负责人决定拟处罚意见，由集体讨论决定

审 批
调查终结后，拟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并按程序审批

调查取证
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检查，出示执法证件，依法收
集整理证据材料

备案归档

当场送达
依法执行

填写预定格式的行政
处罚决定书

告知拟处罚的事实、
理由、依据和陈述申
辩的权利

执法人员
出示执法证件

案件来源

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

结案

归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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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陈粮出库未进行质量鉴定的处罚流程图

重大处
罚报上
级备案

送达执行

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
当事人的事实、理由或证据成
立，行政机关改变原拟作出的行
政处罚决定

重大处罚依据当事人申请召开听证
会

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

处罚告知
依法制作并送达行
政处罚告知书

撤销立案
1．情节轻微且已改
正；2.违法事实不能
成立的

移送处理
1．违法案件不属于
本机关处罚事项的；
2.涉嫌犯罪的

立 案
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，并按程序报批

拟定处罚意见
机构负责人决定拟处罚意见，由集体讨论决定

审 批
调查终结后，拟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并按程序审批

调查取证
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检查，出示执法证件，依法收
集整理证据材料

备案归档

当场送达
依法执行

填写预定格式的行政
处罚决定书

告知拟处罚的事实、
理由、依据和陈述申
辩的权利

执法人员
出示执法证件

案件来源

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

结案

归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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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从事粮食收购、加工、销售的粮食经营者
的粮食库存低于（超出）规定的最低（最高）

库存量的处罚流程图

重大处
罚报上
级备案

送达执行

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
当事人的事实、理由或证据成
立，行政机关改变原拟作出的行
政处罚决定

重大处罚依据当事人申请召开听证
会

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

处罚告知
依法制作并送达行
政处罚告知书

撤销立案
1．情节轻微且已改
正；2.违法事实不能
成立的

移送处理
1．违法案件不属于
本机关处罚事项的；
2.涉嫌犯罪的

立 案
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，并按程序报批

拟定处罚意见
机构负责人决定拟处罚意见，由集体讨论决定

审 批
调查终结后，拟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并按程序审批

调查取证
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检查，出示执法证件，依法收
集整理证据材料

备案归档

当场送达
依法执行

填写预定格式的行政
处罚决定书

告知拟处罚的事实、
理由、依据和陈述申
辩的权利

执法人员
出示执法证件

案件来源

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

结案

归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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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未按规定使用粮食仓储设施、运输工具的
处罚流程图

重大处
罚报上
级备案

送达执行

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
当事人的事实、理由或证据成
立，行政机关改变原拟作出的行
政处罚决定

重大处罚依据当事人申请召开听证
会

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

处罚告知
依法制作并送达行
政处罚告知书

撤销立案
1．情节轻微且已改
正；2.违法事实不能
成立的

移送处理
1．违法案件不属于
本机关处罚事项的；
2.涉嫌犯罪的

立 案
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，并按程序报批

拟定处罚意见
机构负责人决定拟处罚意见，由集体讨论决定

审 批
调查终结后，拟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并按程序审批

调查取证
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检查，出示执法证件，依法收
集整理证据材料

备案归档

当场送达
依法执行

填写预定格式的行政
处罚决定书

告知拟处罚的事实、
理由、依据和陈述申
辩的权利

执法人员
出示执法证件

案件来源

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

结案

归档



7

对粮油仓储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向粮食行政
管理部门备案，或者备案内容弄虚作假的处

罚流程图

重大处
罚报上
级备案

送达执行

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
当事人的事实、理由或证据成
立，行政机关改变原拟作出的行
政处罚决定

重大处罚依据当事人申请召开听证
会

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

处罚告知
依法制作并送达行
政处罚告知书

撤销立案
1．情节轻微且已改
正；2.违法事实不能
成立的

移送处理
1．违法案件不属于
本机关处罚事项的；
2.涉嫌犯罪的

立 案
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，并按程序报批

拟定处罚意见
机构负责人决定拟处罚意见，由集体讨论决定

审 批
调查终结后，拟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并按程序审批

调查取证
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检查，出示执法证件，依法收
集整理证据材料

备案归档

当场送达
依法执行

填写预定格式的行政
处罚决定书

告知拟处罚的事实、
理由、依据和陈述申
辩的权利

执法人员
出示执法证件

案件来源

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

结案

归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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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粮油仓储单位不具备规定条件的处罚流
程图

重大处
罚报上
级备案

送达执行

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
当事人的事实、理由或证据成
立，行政机关改变原拟作出的行
政处罚决定

重大处罚依据当事人申请召开听证
会

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

处罚告知
依法制作并送达行
政处罚告知书

撤销立案
1．情节轻微且已改
正；2.违法事实不能
成立的

移送处理
1．违法案件不属于
本机关处罚事项的；
2.涉嫌犯罪的

立 案
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，并按程序报批

拟定处罚意见
机构负责人决定拟处罚意见，由集体讨论决定

审 批
调查终结后，拟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并按程序审批

调查取证
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检查，出示执法证件，依法收
集整理证据材料

备案归档

当场送达
依法执行

填写预定格式的行政
处罚决定书

告知拟处罚的事实、
理由、依据和陈述申
辩的权利

执法人员
出示执法证件

案件来源

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

结案

归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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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粮油仓储单位的名称不符合规定要求的
处罚

重大处
罚报上
级备案

送达执行

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
当事人的事实、理由或证据成
立，行政机关改变原拟作出的行
政处罚决定

重大处罚依据当事人申请召开听证
会

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

处罚告知
依法制作并送达行
政处罚告知书

撤销立案
1．情节轻微且已改
正；2.违法事实不能
成立的

移送处理
1．违法案件不属于
本机关处罚事项的；
2.涉嫌犯罪的

立 案
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，并按程序报批

拟定处罚意见
机构负责人决定拟处罚意见，由集体讨论决定

审 批
调查终结后，拟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并按程序审批

调查取证
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检查，出示执法证件，依法收
集整理证据材料

备案归档

当场送达
依法执行

填写预定格式的行政
处罚决定书

告知拟处罚的事实、
理由、依据和陈述申
辩的权利

执法人员
出示执法证件

案件来源

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

结案

归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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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粮油仓储单位违反有关粮油出入库、储存
等管理规定的处罚

重大处
罚报上
级备案

送达执行

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
当事人的事实、理由或证据成
立，行政机关改变原拟作出的行
政处罚决定

重大处罚依据当事人申请召开听证
会

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

处罚告知
依法制作并送达行
政处罚告知书

撤销立案
1．情节轻微且已改
正；2.违法事实不能
成立的

移送处理
1．违法案件不属于
本机关处罚事项的；
2.涉嫌犯罪的

立 案
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，并按程序报批

拟定处罚意见
机构负责人决定拟处罚意见，由集体讨论决定

审 批
调查终结后，拟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并按程序审批

调查取证
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检查，出示执法证件，依法收
集整理证据材料

备案归档

当场送达
依法执行

填写预定格式的行政
处罚决定书

告知拟处罚的事实、
理由、依据和陈述申
辩的权利

执法人员
出示执法证件

案件来源

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

结案

归档


